臺北市金華國民小學97年度「品德小故事」徵文活動比賽辦法

一、依據：

 1.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7年度國民小學推動人權法治及公民品德教育工作實施計畫

二、主旨：

透過品德小故事文字寫作徵文活動，激發學生思維，培養學生高尚品德情操，以落實品德教育。

三、辦理單位：學務處生活教育組。

四、對象：本校升五到升六年級所有學生

五、活動內容：

 1. 主題：與「品德」內涵有關之主題，參考範圍如下：

（一）誠實    （二）負責    （三）勇敢    （四）孝順

（五）感恩    （六）禮貌    （七）合作    

2. 類型：

（1）真實故事。

（2）原創故事。

（3）故事改編。(可參閱「兒童深耕閱讀教育網」所列189本深耕閱讀教材，網址：

                http://contest.hhps.tp.edu.tw/)

3. 作品格式規範：

（1）字數限制為200~2000字，並請於頁首敘明故事主題。 

（2）版面設定以A4規格直式橫書，手寫與電子檔皆可，且故事內容中不可出現自己姓名。

4. 每班送交1至3份參賽，請教師鼓勵學生參加。

六、活動徵稿日期：97年7月1日至9月29日。

七、獎勵：凡送件者即頒發參加獎勉勵獎狀。

（一）各年級取：特優：一名（頒發獎狀一張，獎品一份）

                優選：二名（頒發獎狀一張，獎品一份）

                佳作：三名（頒發獎狀一張，獎品一份）

（二）得獎作品作為品德小故事有獎徵答文章，或於兒童朝會時間與全校師生共同分享。

八、校外比賽：

 1. 校內特優與優選之得獎作品，學校將送1至3件至教育局，參加明年度『臺北市98年度國民小學品德小故事徵文活動比賽』，其故事版權屬教育局。

 2. 參加臺北市教育局比賽之作品，依規定格式，繳交電子檔至學務處。
 3. 教育局獎勵：

（1）特優：共十名，頒贈新臺幣貳仟元禮券、教育局獎狀乙幀，指導教師每人嘉獎貳次。

（2）優選：共二十名，獲贈新臺幣壹仟元禮券、教育局獎狀乙幀，指導教師每人嘉獎乙次。

（3）佳作：共二十名，獲贈新臺幣伍佰元禮券、教育局獎狀乙幀，指導教師每人嘉獎乙次。

九、經費：獎品共40份，約新臺幣1200元，擬由學生活動費支應。

十、本辦法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；修正後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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